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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梅〔2022〕9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梅岭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《梅岭街道房屋结构安全隐患
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社区：

现将《梅岭街道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到位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梅岭街道办事处

2022年5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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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岭街道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
“ 回 头 看 ” 工 作 方 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

示批示和关于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深

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深入开展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的紧急通知》(闽

政办发明电〔2022〕9号)、《泉州市房屋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

指挥部综合协调组关于印发<泉州市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

“回头看”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泉房指综〔2022〕10号)和《晋江

市房屋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指挥部综合协调组关于印发<晋江

市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晋

房安指综〔2022〕6号)要求，决定立即开展梅岭房屋结构安全隐

患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，全面排查整治房屋安全隐患，坚决防范

类似事故发生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具体工作安排如下:

一、排查重点

（一）2022年前已排查的经营性自建房，特别是位于学校、

工业园区周边、城乡结合部、城中村以及用于培训机构的经营性

自建房。各级各部门可登录《福建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》查

询具体房屋信息。

（二）2022年以来新投用的经营性自建房。

（三）未经正规设计施工的钢结构经营性房屋，已排查出的

一般安全隐患钢结构房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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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擅自改扩建的房屋。

（五）50年以上的一般安全隐患老旧房屋。

（六）2021年危房清零行动中已进行加固的房屋。

（七）涉疫房屋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开展重点排查。各社区要立即组织本辖区村(社区)对

上述7类重点房屋开展排查，并分级造册建档，实行清单化管理。

即日起至5月底，完成排查重点中的第(一)(二)类房屋排查“回头

看”；至今年底，完成排查重点中的第(三)至第(七)类房屋排查

“回头看”,做到不落一栋、不落一户。

（二）严格分类处置。街道城管办组织专业技术力量进行专

业核查，并采取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，对辖区内7类重点房屋的结

构安全进行专业核定，明确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。对已核定的

隐患房屋，要坚持动态清零，采取果断措施分类处置，该封房的，

坚决封房；该加固的，坚决加固；该拆除的，坚决拆除，确保隐

患房屋及时得到有效处置。

（三）强化巡查监管。各社区要结合辖区实际，建立健全经

营性自建房安全使用动态监管机制，将经营性自建房的建设活动

纳入网格化日常巡查范畴。除对危险房屋采取维修加固、拆除等

解危措施外，属砖混结构、土木结构、石结构、钢结构的既有房

屋，一律不得进行改建、扩建以及改变承重墙体、承重结构的装

修活动；属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既有房屋，原则上不得进行改建、

扩建，确需改建、扩建的，应按规定程序报批同意后，委托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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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的单位进行设计和施工，并经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符

合安全使用要求后方可用作经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社区要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

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深刻认识房屋结

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进一步

抓实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决不能让群众住在有安全隐患

的房屋，决不能让有安全隐患的房屋用于生产经营。

（二）明确各级责任。各社区承担“回头看”工作的直接责

任，社区主干是排查整治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负有组织实施、推

动落实的直接责任，负责发动居委会、群众、业主开展“回头看”

工作；社区承担房屋排查具体工作及网格化巡查工作。街道有关

部门承担协调、督促、指导等工作责任，城管办、自然资源所、

教育办、安办、企业办、社会事务办、执法中队等部门，按照“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落实责任，强化监管，协调行业开展

排查整治工作。房屋所有人、使用人承担房屋安全的主体责任，

严禁违规装修改造、违法搭建、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

构，以及在房屋四周、屋顶、阳台等处擅自搭建各类建筑物和附

属设施行为。

（三）强化组织协调。组建梅岭街道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

整治“回头看”工作专班，负责组织领导本辖区房屋结构安全隐

患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工作并推动落实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检查。街道将协调挂片督导组定期对各社区

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工作进行督导、抽查，对工作进度缓慢、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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诿扯皮、工作不实的，予以通报；对问题严重的，采取提醒谈话、

诫勉谈话、约谈等方式，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；对工作中失职渎

职、不作为、乱作为的单位和个人，予以严肃问责。

（五）落实信息报送。从5月1日起执行日报制度，各社区于

每日11:00前，将本辖区每日排查整治进展情况（附件1、2）报送

至街道城管办。

附件:1.梅岭街道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进展

情况汇总表

2.梅岭街道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“回头看”清单

汇总表


